
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泰中证800汽车
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25年11月7日在规定披露媒介发布了《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泰中

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为
了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现发布《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的具体安排如
下：

1、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2、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25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8日17：00止（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

表决票时间为准）
3、会议通讯表决票及相关材料的送达地点：
基金管理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号楼嘉昱大厦15-20层
会务常设联系人：辛怡
联系电话：021-31089000
持有人大会专线/客服电话：（400-888-8688转0）
邮政编码：200082
请在信封表面注明：“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4、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021-31089000咨询。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修改基金合同的
议案》（见附件一）。

上述议案的说明请参见《关于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修改基金合同的说明》（见附件四）。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25年11月7日，即2025年11月7日交易时间结束后，在本基金登记机

构（即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

四、表决票的填写和寄交方式
1、本次会议表决票详见附件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从相关报纸上剪裁、复印、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

站（www.gtfund.com）下载并打印表决票。
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或基金管理人认可的其他印章，下同），

并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
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机构公章（如有）或由授权代表在表决票
上签字（如无公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的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所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代表有权代表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证明文件，以及该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和取得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4）个人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个人投资者有效身份
证件正反面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详见附件三）。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有
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5）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机构投资者的加盖公
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
登记证书复印件等），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详见附件三）。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
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6）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该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和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详见附件三）。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
的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7）以上各项中的公章、批文、开户证明及登记证书等，以基金管理人的认可为准。
3、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自2025年11月7日起，至2025

年12月8日17：00以前通过专人送交、快递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并请在信封表
面注明：“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专用”。

送达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即：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快递送达的，以
基金管理人签收时间为准；以邮寄挂号信方式送达的，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
基金管理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号楼嘉昱大厦15-20层
会务常设联系人：辛怡
联系电话：021-31089000
邮政编码：200082
4、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021-31089000咨询。
五、计票
1、本次通讯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在表决截止日期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
证。如基金托管人拒派代表对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的，不影响计票和表决结果。

2、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表决权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基金份额拥有平等的投票权。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有一票表决权。
3、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会议通知规定，且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指定联系地址

的，为有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出具表决意
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

（2）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无法辨认、模糊不清或意愿无法判断、相互矛盾，但其他各项
符合本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
基金份额计入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

（3）如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持有人身
份或代理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指定联系地址的，均为无效表决票；
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

（4）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为同一表决票；如各表决票
表决意见不相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1）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为被撤回；
2）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作出了不同表决意见，视为弃权表决票，但计入出具

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
3）送达时间按如下原则确定：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快递送达的，以基金管理人签收时

间为准；以邮寄挂号信方式送达的，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六、决议生效条件
1、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小

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
2、《关于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修改基金合同

的议案》须经参加本次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
二）通过；

3、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五日内报中国
证监会备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七、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基金法》和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需要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

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
（含二分之一）方可举行。如果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符合前述要求而不能够成功召开，本基金管
理人可在规定时间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重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除
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期间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作出的各类授权依
然有效，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重新作出授权，则以最新授权方式或
最新授权为准，详细说明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八、本次大会相关机构
1、召集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人大会专线/客服电话：（400-888-8688转0）
会务常设联系人：辛怡
联系电话：021-31089000
传真：021-31081700
电子邮件：service@gtfund.com
网址：www.gtfund.com
2、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公证机构：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联系人：林奇
联系方式：021-62154848
4、见证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九、重要提示
1、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提交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提前寄出表决票。
2、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

问，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021-31089000咨询。
3、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附件一：《关于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修改基

金合同的议案》
附件二：《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表决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附件四：《关于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修改基

金合同的说明》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0日
附件一：
关于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修改基金合同的

议案

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更好地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与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整国泰中证800汽
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的基金合同终止条款，并相应修改基金合
同。具体内容详见附件四《关于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修改基金合同的说明》。

为实施本次会议议案，提议授权基金管理人办理本次修改基金合同的有关具体事宜，并可在不涉及
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变化或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对基金合同
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7日
附件二：

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码
（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号/其他）

审议事项

关于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修改基金合同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受托人（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请以打“√”方式在审议事项后注明表决意见。基金份额持有人必须选择一种且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意见。表决意见代表基金
份额持有人所填基金/证券账户号的全部基金份额（以权益登记日所登记的基金份额为准）的表决意见。2、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无法辨认、模糊不清或意愿无法判断、相互矛盾，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3、本表决票中“基金/证券账户号”，指持有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的基金/
证券账户号。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此类基金/证券账户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行使表决权的，应当填写
基金/证券账户号，其他情况可不必填写。此处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认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
日所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同意

基金/证券账户号

反对 弃权

（本表决票可剪报、复印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gtfund.com）下载并打印，在填写完整并签字
盖章后均为有效。）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参加投票截止日为2025年12月8
日的以通讯方式召开的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代为全权行使本人/本机构于权益登记日所持有的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全部基金份额对所有议案的表决
权。授权有效期自签署日起至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若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
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重新召开审议相同议案的持有人大会的，除本人（或
本机构）重新作出授权外，本授权继续有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号/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基金/证券账户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或名称（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代理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号/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填写注意事项：
1、本授权委托书中“委托人基金/证券账户号”，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本基金的基金/证券账户号。

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此类基金/证券账户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行使表决权
的，应当填写基金/证券账户号，其他情况可不必填写。此处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
认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所持有的本基金的所有份额。

2、此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在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后均为有效。
附件四：

《关于国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修改基金合同的
说明》

一、声明
1、国泰中证 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基金合同于2021年8月3日生效。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更好地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国
泰中证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等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
商一致，决定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整基金合同终止条款，并相应修改基金合同。

2、本次审议事项需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
之二）通过，存在无法获得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3、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五日内报中国
证监会备案。

二、基金合同修订内容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修订内容如下：

基金合同章节

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第十八部分 基金的信
息披露

修改前

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
模
……

《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后基金继续存续的，连续2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
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
述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
（七）临时报告
27、《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后基金继续存续的，连续
30个工作日、40个工作日、45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
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的情形时；

修改后

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
规模
……

《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后基金继续存续的，连续
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
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
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
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10个工作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
运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
金合同等，并在 6个月内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
（七）临时报告

三、基金合同修订生效
本次议案如获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本次议案及其说明对基金法律

文件进行修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修订生效时间详见相关公告。
四、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要风险及预备措施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能成功召开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权益登记

日代表基金份额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参加，方可召开。为防范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不符合上述要求而不能成功召开，基金管理人将在会前尽可能与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预沟
通，争取更多的持有人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议案被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否决的风险

在提议修改基金合同并设计具体方案之前，基金管理人已对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了走访，认真
听取了基金份额持有人意见，拟定议案综合考虑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要求。如有必要，基金管理人将根
据基金份额持有人意见，对修改基金合同的方案进行适当的修订，并重新公告。基金管理人可在必要情
况下，推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时间。

五、基金管理人联系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若对本方案的内容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基金管理人：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31089000
传真：021-31081700
电子邮件：service@gtfund.com
网址：www.gtfund.com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上交所ETF申购赎回清单版本更新的

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最新ETF申购赎回清单格式规则，自 2025年 11月 10日

起，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对旗下部分上交所ETF申购赎回清单进行版本
更新。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涉及本次申购赎回清单版本更新的基金列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基金代码

520720
561300
512290
561310
516110
515230
516010
516960
561370
516620
517400

517090
510760
511620

基金名称

国泰中证港股通汽车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国泰沪深3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生物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 800汽车与零部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国泰中证全指软件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细分机械设备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2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影视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国泰富时中国国企开放共赢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国泰上证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瞬利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场内简称

香港汽车

300增ETF
生物医药

消电ETF
汽车ETF
软件ETF
游戏ETF
机械ETF
2000ETF
影视ETF
黄金股票

共赢ETF
上证ETF
货币基金

扩位简称

香港汽车ETF
300增强ETF
生物医药ETF

消电ETF
汽车ETF
软件ETF
游戏ETF
机械ETF
2000ETF
影视ETF

黄金股票ETF

央企共赢ETF
上证综指ETF
货币基金ETF

二、更新情况说明
上交所ETF新版申购赎回清单调整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原“申购上限”、“赎回上限”字段调整为“当日累计可申购的基金份额上限”、“当日累计可赎回的

基金份额上限”字段，并新增“当日净申购的基金份额上限”、“当日净赎回的基金份额上限”、“单个证券
账户当日净申购的基金份额上限”、“单个证券账户当日净赎回的基金份额上限”、“单个证券账户当日累
计可申购的基金份额上限”、“单个证券账户当日累计可赎回的基金份额上限”字段；

（2）新增“申购赎回模式”字段、“挂牌市场”标识；
（3）调整“现金替代标志”字段描述，统一调整为“禁止现金替代”、“允许现金替代”、“必须现金替代”

三类：
①若ETF采用实物申赎模式，对于沪市成份券，“允许现金替代”标志表示申购基金份额优先使用成

份券，成份券不足时差额部分用现金替代，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对于非
沪市成份券，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券只能使用现金作为替代，并根据基金管理人代买卖情况
与投资者交收退补款。

②若ETF采用现金申赎模式，“允许现金替代”标志表示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券只能使

用现金作为替代，并根据基金管理人代买卖情况与投资者交收退补款。

具体更新内容详见上交所的相关说明，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可根据上交所的实际情况相应调整，具

体内容以届时上交所实际公布的内容为准。

自2025年11月10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旗下上述上交所ETF将采用新版申购赎回清单。基金招募说

明书中相关内容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修改。

三、重要提示

（1）上述调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

响，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上交所ETF申购赎回清单版本更新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旗下ETF申购赎回清单以证券交易所实际公布的为准，投资者可登陆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进行查询。

投资人欲了解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投资

人可访问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gt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
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0日

A股代码:601166 A股简称:兴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61

可转债代码：113052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获准开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收到《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金复〔2025〕638号），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批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银投资）开业。根据该批复，兴银投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亿元，注册地

为福建省福州市。后续兴银投资将依照有关规定办理开业手续。

兴银投资开业，标志着本公司在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实体经济的道路上迈出了

关键一步。兴银投资将依托专业化、市场化的债转股及相关业务，加大支持科创企

业与民营企业，通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有效降低杠杆率，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为

实体经济注入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00109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88
债券代码：241898 债券简称：24国金04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4国金04”公司债券付息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4年11月7日发行了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债券简称：24国金04、债券代
码：241898）,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5亿元，票面利率为 2.28%，发行期限为 3年。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2025年付息公告》。2025年 11月 7日，本公司“24国金 04”公司债券付息完成，付息总额为人民币 34,200,000.00元。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海陆重工，证券代码：002255）连续

两个交易日（2025年11月6日、2025年11月7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8日披露了《2025年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5-038），具体经营情况及

财务数据请关注公司的定期报告。

3、《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002255 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2025-040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迪投资”）股票（股票代码：000609，证券

简称：ST中迪）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的日均换手率的比值达到
32.34倍，且连续三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换手率达到 20.36%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2025年 10月 1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将被

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经公司查询获悉，成渝金融法院将于2025年10月16日10:
00时起至2025年10月17日10:00时止（即24小时，延时除外）在成渝金融法院“阿里资产·司
法”网络平台第二次公开拍卖公司控股股东广东润鸿富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
鸿富创”）持有的公司71,144,8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77%，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额的100%。本次司法拍卖的起拍价为2.55亿元。

2025年 10月 18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第二
次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2025年10月17日，根据“阿里资产·司法”网络平台发布的《网络竞
价成功确认书》，深圳天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254,983,100元价格竞得公司71,144,800
股股份。

截至目前，除前述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股价自2025年10月16日至11月7日，累计涨幅超过118.68%，期间于2025年10

月20日、10月23日、10月28日、10月31日、11月5日、11月7日出现六次股价异常波动，严重
背离公司基本面。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炒作风险。

2、截至目前，深圳天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具体计划。如上市公司因其发展需要，或因市
场、行业情况变化导致需要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将严格遵照上市公司治理规则
及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2年
度、2023年度、2024年度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同时，

《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 9.8.1条第七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
性”的规定，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4、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13,471.22万元，同比下降 52.64%；利润总额为-15,
106.95万元，同比下降 41.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3,
234.92万元，同比下降 34.12%。若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
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

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
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的规定，公司股票
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公司 2025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851.68 万元，同比下降
103%。若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未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9.3.1条“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二）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规定，公司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
险。

5、公司控股股东润鸿富创所持公司股份拍卖事项已于2025年10月17日完成，由深圳天
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254,983,100元价格竞得。此次拍卖已完成尾款缴纳、法院出具
执行裁定书、股份过户。公司控制权已发生变更。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本次拍卖的后续进展
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6、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公司子公司承担违约
责任的公告》，为确保工程款支付，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州中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达州中鑫”）将“中迪·花熙樾”房地产住宅项目一期、二期项下的 11#、12#楼商业以及项目一
期、二期项下 2,409个产权车位及库房向成都捷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捷意”）
提供抵押担保。

目前，由于前述抵押物未缴纳土地出让金无法取得产权证，导致不能正常办理抵押手续，
达州中鑫存在因此承担向成都捷意支付1,400万元违约金的风险。

7、公司于2025年9月1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涉及
诉讼事项的公告》、2025年10月21日、11月3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公

司对外担保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2018年，公司为成都迈尔斯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迈尔斯通公司”）向四川简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阳农村商

业银行”）申请17,000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20年，公司将迈尔斯通公司出售
后继续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5年9月，简阳农村商业银行就前述事项向简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迈尔斯通

公司偿还借款利息（包括罚息、复利），要求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025年10月，公司收到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2025）川71执1251
号，要求向简阳农村商业银行本金12,799.83万元及一般债务利息，并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同时，简阳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5）川0180民初6759号，判令迈

尔斯通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简阳农村商业银行利息 1,034.07万元，罚息

127.40万元，复利66.80万元，共计1,228.27万元。判令简阳农村商业银行有权对迈尔斯通公

司名下的所有位于犀浦镇校园路东段99号的房屋的折价、变卖、拍卖价款在上述债权范围内

享有优先受偿权。判令公司对迈尔斯通公司在执行前述财产后仍不足履行债务的，对不能清

偿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如迈尔斯通公司无法偿还银行借款本金及利息，公司将有承担最高12,799.83万元

本金、1,228.27万元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的连带清偿责任的风险。

8、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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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沪联天下APP”：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下载 微信公众号 “沪联天下”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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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项目信息

上海嘉桦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 上海嘉桦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房地产

股东数量：1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90%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项目后续建设及公司正常运营

增资达成条件: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资金和持股比例的要求，且增资

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增资人确认为最终投资人，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
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3.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4.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上海嘉定城发西门城市更新建设有限公司 10%，新股东 9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无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1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5-11-17

建投嘉昱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建投嘉昱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持有的深圳市都市花园林技术有限公司单笔债权进行处置，

拟处置债权具体情况如下：
该笔债权的债务人为深圳市都市花园林技术有限公司，担保人为深圳市鸿海环球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深圳市鸿倡发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盛益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恩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东
莞市陶然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鸿海置地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海塑胶有限公司、林振
洪/庄宝珊、彭海泉/王玲。抵押物为上海市真北路2167号鸿海大厦1001-1004、1101-1104、1201-1204、1301-1304 室（共 16 套房屋），共 3489.36 平米。截至 2025 年 9 月 22 日，债权本息合计10057.96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为6576.70万，利罚复合计3481.26万元。目前本债权已进入执行阶
段。
详情请登录建投控股官网查看本项目处置公告。

联系人：陆女士，联系电话：13585569926或021-65863089。
电子邮箱：lujiamin@jihc-zy.com。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华润水泥（漳平）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运路12号椰城花园D栋1305房(跃层)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运路12号椰城花园1A14号商铺

石坂坑水泥用灰岩矿山采矿权及附属采矿设施

PET发泡项目KM线及相关机械设备

上海库帕思科技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上海库帕思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实际控制企业
注册资本：20,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股东数量：11
职工人数：130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拟募集资金不低于人民币40000万元（含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和增资人原股东认购部分），最终视市场征

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拟引入不超过30家新股东（不含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最终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未明确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增资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语料库建设、语料数据技术体系研发和数据基础设施平台建设
增资达成条件:信息披露期内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则本次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则本次增资终结：
（1）信息披露期内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均未在规定期限内递交保证金；
（3）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4）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例约为66%，新增股东合计持股比例约为34%，最终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拟采用非公开协议方式同步参与增资，增资价格根据同股同价原

则按照场内增资交易确定的增资价格确定，且不低于经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
2、增资人原股东拟视市场征集情况采用非公开协议方式同步参与增资，增资价格根据同股同价原则按照场内增资交易确定

的增资价格确定，且不低于经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
3、增资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万元，截至本项目挂牌公告日，已实缴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9000万元。除股东上海阶跃

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外，增资人其余股东均已全部实缴。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无
项目联系人：高文骏
联系方式：62657272-15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5-11-12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招商公告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以下债权进行公开处置，欢迎合格机构洽谈：
债权包括：上海康睦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两笔债权（本金分别为134,999,999元 与 1579万元），抵押物位于上海市杨浦区殷行

路 1270号 101室及 3-16层，建筑面积共 8436.75㎡，保证人为阳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另有上海悦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金449,931.41元，保证人陈勇）及上海谋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金 295,309.82元，保证人黄一舟）债权。
截至2025年10月20日，债权本金合计 151,535,240.23元，利息共53,039,337.91元，费用57,200元。详见联交所官网公告。
交易对象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

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及其他经监管批复的合格机构。

交易须一次性付款并自行承担相关风险。
公告期自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如有意向，请联系：
联系人：吴女士 电话：37100235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望园南路2259号

256.840300
53.684800

10,737.972000
2,804.159700

2025-11-17
2025-11-17
2025-11-27
2025-11-27

股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Q32025SH1000049-4】

【G32025SH1000486】

【Q32025SH1000058】

【G32025SH1000491】

【G32025SH1000302】

【G32025SH1000383-2】

【G32025SH1000495】

【G32025SH1000252-2】

【Q32025SH1000056】

【G32025SH1000482】

【G32025SH1000388】

【G32025SH1000481】

【Q32025SH1000055】
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Z32025SH1000018】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GR2025SH1001450-3】
【GR2025SH1000543-3】
【GR2025SH1001949】
【GR2025SH1001950】

【GR2025SH1001493-7】
【GR2025SH1001494-7】
【GR2025SH1001463-4】
【TR2025SH1000029-3】
【GR2025SH1001924】
【GR2025SH1001923】

项目名称

北京光宾艺术品有限公司100%股权

吉林金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9,802,469.48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0422%）

上海徐汇大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5%股权

上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5%股权

滨海新中山石油制品有限公司100%股权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27133.7787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1597%)
北京中认环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6.6667%股权

山西中新小梁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及相关债权

北京卫蓝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25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0.5625%）

上海砺沐科学仪器有限公司8%股权

国药乐仁堂张家口药品经营有限公司60%股权

中油绿色能源（海南）有限公司35%股权

宁波芯路通讯科技有限公司7.2137%股权

项目名称

宝能城有限公司1户不良债权

项目名称

杭州科源能源装备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天原（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宜浩置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宜浩置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淮安市淮阴医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淮安市淮阴医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部分资产

Menzies Macau Airport Services Limited 部分资产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项目简介

总资产：85.663730万元，净资产：-48.711755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
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315,245.928203万元，净资产：102,897.541918万元，注册资本：94,052.457367万元，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业务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81,415.671207万元，净资产：43,958.053431万元，注册资本：40,000.000000万元，经
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顾明明 联系电话:021-62657272*666、13816932164
总资产：85,649.709462万元，净资产：33,078.700178万元，注册资本：12,000.000000万元，经
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肖敏 联系电话:010-51918742
总资产：1,707.530000万元，净资产：1,678.730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0万元，经营范
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彭博文 联系电话:13716979321
总 资 产 ：15,891,492.612584 万 元 ，净 资 产 ：2,152,123.024778 万 元 ，注 册 资 本 ：1,256,370.4279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王凌智

总资产：119,737.980000万元，净资产：102,959.050000万元，注册资本：3,000.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范星楠 联系电话:13370727404
总资产：41,408.790000万元，净资产：-82,643.350000万元，注册资本：5,455.270000万元，经
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魏旭冉 联系电话:15321370577
总资产：302,464.780000万元，净资产：166,887.750000万元，注册资本：40,000.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王凌智 联系电话:021-62657272-266
总资产：1,091.550000万元，净资产：-588.680000万元，注册资本：2,000.000000万元，经营范
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范星楠 联系电话:13370727404
总资产：2,613.760000万元，净资产：2,610.300000万元，注册资本：2,500.000000万元，经营
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汤佳锋 联系电话:021-62657272-385、16602122306
总资产：4,754.840000万元，净资产：4,825.000000万元，注册资本：5,000.000000万元，经营
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魏旭冉 联系电话:15321370577
总资产：17,526.130000万元，净资产：16,810.610000万元，注册资本：1,501.440000万元，经
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徐高超 联系电话:010-51917888-309、17610492773

项目简介

详见项目官网。
苏振慧 联系电话:021-62657272-178、13917699349

项目简介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多蓝水岸小区碧海苑7幢1单元2502室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金桂花苑4号302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竹柏路333弄95号202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竹柏路366弄160号902室

高清摄像系统、超高清腔镜系统、3D腔镜系统、关节镜系统

爱尔康玻璃体切割机

废旧铝棒及塑料颗粒一批

一台电动行李拖车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运路20号宝岛花园115号、116号、119号、215号、216号、219号商铺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运路20号宝岛花园宝2C02号商铺

挂牌价格(万元)

0.500000

293.191862

2,195.000000

9,000.000000

1,678.730000

46,000.000000

6,863.971000

112,871.766100

7,593.750000

160.000000

1,656.600000

1,741.250000

13,456.553100

挂牌价格（万元）

-

挂牌价格（万元）

155.785630
71.000000

218.000000
179.000000
37.295100
9.167500

140.100000
1.640000

1,150.367100
24.700600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5-11-12

2025-12-02

2025-12-05

2025-12-03

2025-12-03

2025-12-04

2025-12-04

2025-12-03

2025-12-01

2025-12-01

2025-12-01

2025-12-01

2025-11-28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5-11-26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5-11-17
2025-11-12
2025-11-20
2025-11-20
2025-11-11
2025-11-11
2025-11-11
2025-11-13
2025-12-01
2025-11-17


